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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2026年市级农业专项资金-现代蔬菜
园艺高质量发展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街镇农业农村管理机构、财政管理机构：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1]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推动现代蔬菜园艺高质量发展，促进农业产业提档升级和农民增收，切实保障农业资金发挥实效，根据市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南京财政涉农资金项目全过程管理的通知》（宁农计〔2026〕6号）、《关于印发2026年南京市相关农业大专项资金实施意见的通知》（宁农计〔2026〕7号）和《关于下达2026年第一批市级农业专项资金计划的通知》（宁农计〔2026〕8号）文件精神的有关要求，结合高淳实际，研究制定了《2026年现代蔬菜园艺高质量发展项目申报指南》，现印发给你们。请各镇街严格按照申报指南要求，认真组织项目申报。具体要求如下：
项目申报材料及要求：农业财政项目申报标准文本、财政专项资金申请使用全过程承诺责任书、2026年市级农业专项资金项目申报明细表、申报连幢塑料温室和智能工厂化菇房需提供农业大棚项目管理承诺书、附件材料（包括实施区域闭合的GPS航迹图、实施区域现状平面影像资料、基于GPS航迹图所作的实施区域新增设施平面细化图、信用审查报告、提供证明项目合规、合法并符合立项条件的相关补充材料等）。
有关材料须经街（镇）办事处（人民政府）盖章确认。项目申报材料要求纸质材料装订成册一式3份（区农业农村局业务科室2份、区财政局农业科1份）；电子材料存放在同一文件夹逐级上报。
本通知中各类项目申报自发布之日起受理，申报材料报区农业农村局蔬菜园艺科，申报截止日期为2026年5月31日，逾期申报的项目一律不予受理。
区农业农村局联系电话：蔬菜园艺科 68512823；
财务科     68512829；
区财政局联系电话：    农业科     57330708。
附件1、2026年现代蔬菜园艺高质量发展项目申报指南
附件2、农业财政项目申报标准文本
附件3、财政专项资金申请使用全过程承诺责任书
附件4、2026年市级农业专项资金项目申报明细表
附件5、农业大棚项目管理承诺书
高淳区农业农村局       高淳区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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